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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直播电商粗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诱导消费、失信经营、维权难等问题，本文构建了

面向直播电商“平台 － 经营者 － 消费者”的监管机制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不同监管

模式下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建立了直播电商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框

架，提出了直播电商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过程中的路径优化策略． 研究表明：各主体间策略选择

互相影响，平台监管不足时易出现消费者维权式监管困境；不同收益水平经营者在同等监管策

略和强度下存在策略选择差异，高收益者更具违规动机应加强监管；通过加强平台事中监管、
提高监管效率和事后惩处强度，能有效提高经营者诚信经营水平． 同时，提出的监管框架从事

前风险预警、事中经营规范、事后违规治理层面，为打破维权式监管困境、破解违规经营和交易

取证难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对政府和平台优化直播电商全链条监管路径具有较好的参

考意义，有利于推动直播电商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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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直播电商作为融合直播和网络购物的新兴消

费模式，是由主播、商家等经营主体，通过直播形

式与平台用户实时交互并进行商品销售的一种新

型社交电商［１，２］ ． 随着新冠疫情对数字经济的影

响以及明星、网红带货的不断涌入，直播电商呈现

爆发式增长并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各种新经济业

态日益成为网络消费增长新动能和国家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３］ ． 然而，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低、相关监

管不足，直播电商粗放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风险

不断涌现． 根据中消协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

国 １２３１５ 平台受理直播投诉共 ２． ５５ 万件，其中与

“直播带货”相关诉求占比近 ８ 成，同比增长了

３５７． ７４％，直播带货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消费者

非理性参与和维权难等行业乱象突出，严重侵犯

消费者权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

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中指出：要建立

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

定，形成治理合力；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

管框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 然而应用

现有法律法规和管理模式对直播电商这类新经济

业态进行监管，往往导致两者间的不匹配． 随着

“快手百亿主播辛巴售假”、“李佳琦淘宝直播粘

锅”、“汪涵抖音直播数据造假”、“主播偷税漏

税”等事件屡禁不止，各种违规经营行为的曝光

和日益增长的消费者诉求，对直播电商监管提

出了更高要求，新型平台生态的发展和治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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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传统市场监管模式进行相应变革［４， ５］ ． 如
何分析直播电商各主体行为机制，优化直播电

商全链条监管路径，仍是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

问题．
作为一种新型平台经济，直播电商监管面临

着市场和制度的多重挑战［４］ ． 不同于传统电子商

务，直播电商营销模式具有较强的实时性、互动性

和竞争性，通过娱乐 ＋零售、网红者营销等方式提

高销售覆盖范围，加强消费者临场感体验，缩短商

品从展示到购买的时间，降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

和感知不确定性［６， ７］ ． 同时，在网络购物中，消费

者易受信息激励和他人影响产生购买行为，在短

时间内产生明显的羊群效应［８， ９］ ． 因此，不少经营

者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在直播中进行虚假宣

传、数据造假、欺诈交易等违规经营，诱导消费者

购买． 而平台市场中的消费者并不总是非理性的，
其往往会参考商品品质、平台信誉、主播特性等因

素进行决策［１０］，在线评论等信息共享也可帮助消

费者做出更准确的商品评价［１１］ ． 但是，由于失真

评论、刷单等虚假数据的存在，网络平台市场自发

的口碑和声誉机制存在一定局限性［１２］，仍需平台

通过创建和调整各种规则来管理参与者的交互，
进行积极干预［１３］ ．

针对平台市场中的各类监管问题，国内外学

者运用不同方法从政府、平台、经营者等多方视角

进行研究． 如 Ｇａｒｕｄ 等［４］通过构造动态过程模型，
探讨共享经济如何建立业务模式监管合法性问

题；刘权等［１４］ 以电商平台法律规制为视角，对数

字平台私权力的监管规制进行研究． 在平台监管

问题中，相关学者运用博弈论方法也取得了一定

成果． 如 Ｙｕ 等［１５］ 对不同政府监管政策下的网约

车平台与传统出租车市场博弈进行研究；王勇

等［１６］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政府和

平台组成的三种不同监管机制对经营者策略的影

响；Ｗｕ 等［１７］提出了虚假宣传博弈模型，研究监

管法规、不诚实公司及持怀疑态度消费者间的

相互作用． 然而，上述研究较少考虑平台市场中

多主体博弈的长期动态变化过程． 同时，传统非

合作博弈难以对现实中的一些经济行为和社会

经济规律进行有效分析，尤其是难以对多博弈

主体的长期动态变化分析［１８］ ． 因此，本研究基于

演化博弈论对直播电商多主体监管机制问题进

行研究．
不同于传统非合作博弈，演化博弈基于有限

理性假设，不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也不要求完全

信息条件，是通过理论探索来理解群体动态演化

过程的有效方法［１９］，一些学者也基于演化博弈理

论对平台多利益主体行为进行研究． 如汪旭晖

等［２０］通过构建“平台 － 卖家”、“政府 － 平台”演

化博弈模型，对平台电商交易失信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政府参与下的平台信用监管可有效破解平台

单一监管下的监管困境． 朱立龙等［２１］ 通过构建四

方质量监管演化博弈模型，对患者反馈下的互联

网药品质量监管进行研究． 演化博弈论已成为社

会经济和管理领域中用来厘清第三方影响下的复

杂博弈关系及策略演化路径的重要的研究

工具［１８］ ．
在直播电商中，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等参与

主体均是有限理性的，难以通过一次决策做出最

优选择，而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调整和改

进策略，演化博弈的有限理性假设更符合直播电

商中各主体策略变化相互影响的实际情况． 直播

电商监管是政府、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等群体随

机配对的反复博弈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演化博弈

分析． 因此，为更好地理解不同监管机制下直播电

商各方主体的动态策略选择和稳定过程，揭示不

同因素对各主体行为影响，本研究采用演化博弈

论对直播电商监管机制进行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如

下：１）从监管模型构建、监管策略分析、监管机制

优化等方面对直播电商全链条监管机制进行研

究，具有较好的新颖性． ２）通过梳理直播电商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构建了涉及政府、直播电

商平台、经营者、消费者的直播电商监管博弈模

型，其中政府作为隐式主体参与监管． ３）运用演

化博弈理论，对各主体策略选择和稳定性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结合数值分析描绘了三方主体

策略选择的具体演化过程． ４）最后，结合研究结

论，针对直播电商监管机制缺陷，从事前、事中、事
后三阶段搭建了直播电商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框

架，以期为优化直播电商监管机制，提高行业经营

规范水平、维护消费者权益提供参考，具有较好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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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直播电商监管博弈模型构建

１． １　 问题描述

根据行业规范和相关研究，直播电商的参

与者包括政府、直播电商服务平台、商家、供应

商、主播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２２］ ． 其中，政府通

过政策约束等规定直播电商平台监管职责及经

营规范；平台通过事前资格审查、事中经营监

管、事后取证处罚等，对主播、商家等经营者的

虚假宣传、欺诈消费等违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
经营者通过明星、网红等主播助营或商家、档口

自营两种形式进行商品直播销售；消费者通过

政府和平台的反馈渠道，使用口碑传播、维权等

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并帮助政府和平台对违规

经营行为做出处罚． 因此，本研究构建直播电商

监管机制如图 １ 所示，并基于此逻辑进行下一

步的模型构建．

图 １　 直播电商监管机制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 ２　 研究假设与参数说明

为有效开展直播电商演化博弈研究，在描述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等主体的演化博

弈过程中，对模型进行了必要假设． 并根据研究假

设以及三方主体在选择各自策略时所考虑的主要

因素，汇总模型符号及含义如表 １ 所示．
１）参与主体有限理性假设：由于人们的认知

有限性和信息获取困难，现实中的人并非完全理

性的，本研究假设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

的等主体均为有限理性决策人，基于利益最大化

原则做出决策．
平台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考虑其监管

成本、平台声誉和处罚风险，选择“积极监管”或

“消极监管”；经营者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

“诚信经营”或“违规经营”． 假设其违规经营时商
品销售收益 Ｅｂｌ 大于诚信经营收益 Ｅｂｈ ，经营者违

规经营对消费者购买收益产生影响，导致消费者
权益受损为 Ｖｕｌ ． 而消费者也可根据维权成本和

赔偿等，选择“维权”或“不维权”．

表 １　 参数符号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参数 含义

Ｃｐ１ 直播电商平台事前监管（资格审查）的成本

Ｃｐ２ 直播电商平台事中、事后监管（经营监管）成本

Ｒｐ１ 经营者违规经营对直播电商平台声誉影响

Ｒｐ２
经营者违规经营且直播电商平台消极监管时，
消费者维权对平台声誉影响

ｆｐ 直播电商平台消极监管时所受政府处罚风险

Ｃｂ 经营者进行违规直播经营成本（造假成本）

Ｅｂｈ ／ Ｅｂｌ
经营者进行诚信经营 ／ 违规经营的商品销售收
益（ Ｅｂｈ ＜ Ｅｂｌ ）

Ｒｂ 消费者维权对违规经营者声誉影响

ｆｂ１
消费者向政府维权时，经营者违规经营面临的
赔偿及处罚风险

ｆｂ２
直播电商平台进行积极监管时，对违规经营者
的处罚

Ｃｕ 消费者进行口碑传播、投诉等维权反馈成本

Ｖｕｈ ／ Ｖｕｌ
经营者诚信经营 ／ 违规经营，消费者购买产生的
权益收益 ／ 权益损失

ｆｕ
经营者违规经营，直播电商平台积极监管，消费
者维权得到的赔偿或补贴

ｕ１ ／ ｕ２ 直播电商平台事前监管 ／ 事中监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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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政府隐式监管：在平台市场中，平台和经

营者的演化行为受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影响． 而政

府作为外部环境的调控者和政策制定者［１５，１６］，可
通过制度安排等方式有效调节博弈各方的行

为［２３］，政府的作用在于引导、监管，但不参与市场

机制． 因此，本研究将政府作为隐式参与主体引入

博弈，政府监管主要体现在平台监管、消费者权益

保护及违规经营处罚等方面． 政府政策变量如下：
设定了当直播电商平台消极监管时，会受到政府

惩罚风险 ｆｐ ；在政府及平台监管下，经营者违规

经营对维权消费者的赔偿风险 ｆｂ１ ．
３）在直播电商经营监管过程中，直播电商平

台通过事前审查、事中监查、事后处罚等方式对平

台经营进行监管． 本研究假设平台“消极监管”
时，仅通过设立准入门槛，对经营者进行事前资格

审查，事前审查效率为 ｕ１；当平台“积极监管”时，
采取事前资格审查、事中经营监督、事后检查处罚

等机制，对经营者直播营销进行全过程监管，事中

经营监管效率为 ｕ２， ｕ１、ｕ２ ∈ ［０，１］ ．
４）政府和平台建立消费者投诉举报机制，对

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必要支持． 假设直播电

商市场存在违规经营时，若平台积极监管，根据监

管效率，不维权消费者有一定概率获得补偿；若平

台消极监管，消费者仅通过维权才可获得补偿． 由
于消费者维权成本 Ｃｕ 和所获补偿 ｆｕ 是其维权的

主要因素［２４］，因此本研究假设 ｆｕ ＞ Ｃｕ ．
５）直播电商市场存在显著的声誉效应． 经营

者违规经营和消费者维权对直播电商平台产生不

同声誉影响，假设经营者违规经营对平台的声誉

影响为 Ｒｐ１ ，当存在违规经营时，消费者维权对不

作为直播电商平台的声誉影响为 Ｒｐ２ ．
１． ３　 三方主体演化博弈模型

直播电商市场经营状态可看成市场各主体动

态博弈的结果． 基于上述假设和参数设置，描绘直

播电商平台、经营者、消费者三方博弈策略组合及

支付矩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直播电商“平台 －经营者 －消费者”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ｉｎ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直播电商

经营者
消费者

直播电商平台

积极监管 α 消极监管 １ － α

诚信经营 β

维权 γ

不维权 １ － γ

－ Ｃｐ１ － Ｃｐ２ － Ｃｐ１ － ｆｐ
Ｅｂｈ Ｅｂｈ

Ｖｕｈ － Ｃｕ Ｖｕｈ － Ｃｕ

－ Ｃｐ１ － Ｃｐ２ － Ｃｐ１ － ｆｐ
Ｅｂｈ Ｅｂｈ

Ｖｕｈ Ｖｕｈ

违规经营

１ － β

维权 γ

不维权 １ － γ

－ Ｃｐ１ － Ｃｐ２ － Ｒｐ１ － Ｃｐ１ － Ｒｐ１ － Ｒｐ２ － ｆｐ
（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Ｅｂｌ － Ｃｂ －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 Ｒｂ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Ｃｂ － ｆｂ１ － Ｒｂ

－ （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Ｖｕｌ － Ｃｕ ＋ ｆｕ － （１ － ｕ１）Ｖｕｌ － Ｃｕ ＋ ｆｕ
－ Ｃｐ１ － Ｃｐ２ － Ｒｐ１ － Ｃｐ１ － Ｒｐ１ － ｆｐ

（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Ｅｂｌ － Ｃｂ － ｕ２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Ｃｂ

－ （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Ｖｕｌ ＋ ｕ２ ｆｕ － （１ － ｕ１）Ｖｕｌ

２　 直播电商经营监管演化博弈分析

２． １　 各主体复制动态方程建立

由表 ２ 三方主体演化博弈策略选择及收益

情况可知，直播电商平台积极监管 α 或消极监

管 １ －α 的期望收益函数 Ｐα、 Ｐ１ －α 及平均收益Ｐ
分别为

Ｐα ＝ β（ － Ｃｐ１ － Ｃｐ２） ＋ （１ － β） ×
（ － Ｃｐ１ － Ｃｐ２ － Ｒｐ１） （１）

Ｐ１－α ＝ β（ － Ｃｐ１ － ｆｐ） ＋ （１ － β） ×
［γ（ － Ｃｐ１ － Ｒｐ１ － Ｒｐ２ － ｆｐ） ＋
（１ － γ）（ － Ｃｐ１ － Ｒｐ１ － ｆｐ）］ （２）

Ｐ ＝ α（Ｐα） ＋ （１ － α） Ｐ１－α （３）
同理，经营者进行诚信经营 β 或违规经营 １ －

β 的期望收益 Ｂβ 、 Ｂ１－β 及平均收益 Ｂ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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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β ＝ Ｅｂｈ （４）
Ｂ１－β ＝ α｛γ［（１－μ１）（１－μ２） Ｅｂｌ － Ｃｂ －

ｆｂ１ － μ２ ｆｂ２ － Ｒｂ］ ＋ （１ － γ） ×
［（１－μ１）（１－μ２） Ｅｂｌ －Ｃｂ － μ２ ｆｂ１ －
μ２ ｆｂ２］｝ ＋ （１ － α）｛γ［（１ － μ１） Ｅｂｌ －
Ｃｂ － ｆｂ１ － Ｒｂ］ ＋ （１ － γ）［（１ － μ１） ×
Ｅｂｌ － Ｃｂ］｝ （５）

Ｂ ＝ β（Ｂβ） ＋ （１ － β） Ｂ１－β （６）
消费者维权 γ 或不维权 １ － γ 的期望收益 Ｕγ 、

Ｕ１－γ ，及其平均收益 Ｕ 分别为

Ｕγ ＝ β（Ｖｕｈ － Ｃｕ） ＋ （１ － β）｛α［ － （１ － μ１） ×
（１ － μ２） Ｖｕｌ － Ｃｕ ＋ ｆｕ］ ＋ （１ － α） ×
［ － （１ － μ１）Ｖｕｌ － Ｃｕ ＋ ｆｕ］｝ （７）

Ｕ１－γ ＝ β（Ｖｕｈ） ＋ （１ － β）｛α［ － （１ － μ１） ×
（１ － μ２） Ｖｕｌ ＋ μ２ｆｕ］ ＋ （１ － α） ×
［ － （１ － μ１） Ｖｕｌ］｝ （８）

Ｕ ＝ γ（Ｕγ） ＋ （１ － γ） Ｕ１－γ （９）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１９］，建立直播电商平台、

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三方策略选择的复制动态方

程，并组成三维动力系统 Ｍ 如式（１０）所示．

　 　 　 　

Ｐ（α） ＝ ｄα
ｄｔ ＝ α（Ｐα － Ｐ） ＝ α（α － １）［Ｃｐ２ － ｆｐ － γ（１ － β） Ｒｐ２］

Ｂ（β） ＝ ｄβ
ｄｔ ＝ β（Ｂβ － Ｂ） ＝ β（β － １）｛（１ － ｕ１）（１ － ｕ２α）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γＲｂ － ［γ － ｕ２α（１ － γ）］ ｆｂ１ － ｕ２ αｆｂ２｝

Ｕ（γ） ＝ ｄγ
ｄｔ ＝ γ（Ｕγ － Ｕ） ＝ γ（γ － １）［Ｃｕ － （１ － ｕ２α）（１ － β） ｆｕ］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０）

２． ２　 各主体策略演化路径分析

对于一个微分动力系统而言，初始值 αｉ 、
βｉ 、 γｉ 的变动对系统演化结果有巨大影响． 因此，
通过直播电商监管博弈市场的三维动力系统 Ｍ，
可分析三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动态变化过程，探
索市场演化路径及规律．

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以及微分方程的稳

定性定理［２５］，对于微分方程 ｘ（ ｔ） ＝ Ｆ（ｘ） ，当系

统处于某策略的稳定状态时，对该系统的复制动

态方程 Ｆ（ｘ） 求导，需满足 Ｆ（ｘ） ＝ ０ ， Ｆ′（ｘ） ＜

０． 为便于计算， 根据式 （１０）， 令 α０ ＝ １
ｕ２

－

Ｃｕ

ｕ２（１ － β） ｆｕ
， β０ ＝ １ － Ｃｐ２ －

ｆｐ
γ Ｒｐ２

， γ０ ＝ （１ －

ｕ１）（１ － α ｕ２） Ｅｂｌ － Ｃｂ － Ｅｂｈ －
α ｕ２（ ｆｂ１ ＋ ｆｂ２）

（１ － α ｕ２） ｆｂ１ － Ｒｂ
，

可得阈值α０、β０、γ０ ，得以下命题．
命题 １　 对于消费者而言，当 αｉ ＝ α０ 时，其

中阈值α０ ＝ １
ｕ２

－
Ｃｕ

ｕ２（１ － β） ｆｕ
，消费者不会改变

初始所选策略；当 αｉ ＞ α０ 时，消费者选择积极维

权；当 αｉ ＜ α０ 时，消费者不维权．
证明　 根据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以及微分方

程的稳定性定理［２５］，由式（１０）消费者的复制动

态方程 Ｕ（γ） 可知，当 αｉ ＝ α０ 时，对于所有

γ（γ ∈［０，１］），存在 Ｕ（γ） ＝ ０；当αｉ ≠ α０ 时，令
Ｕ（γ） ＝ ０ ，存在 γ ＝ １，γ ＝ ０ 为消费者的演化稳

定策略．
由于 α，β，γ ∈ ［０，１］ ，以及前文假设 ｆｕ ＞

Ｃｕ，为使Ｕ′（γ） ＝ （１－２γ）［（１ － α ｕ２）（１ － β） ｆｕ －
Ｃｕ］ ＜ ０，对αｉ 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可得

１）当 αｉ ＞ α０ ，此时存在 γ ＝ ０ 使得 Ｕ（γ） ＝
０ 且Ｕ′（γ） ＜ ０ ，即 γ ＝ ０ 为演化稳定策略．

２）当 αｉ ＜ α０ ，存在 γ ＝ １ 使得 Ｕ（γ） ＝ ０ 且

Ｕ′（γ） ＜ ０ ，即 γ ＝ １ 为演化稳定策略．
根据上述分析，绘制消费者策略演化的复制

相位图如图 ２（ａ）所示． 由图可知，当直播电商平

台策略初始状态在空间 Ｖ１ 时， αｉ ＜ α０ ， γ ＝ １ 为

演化策略均衡点，此时消费者选择积极维权；当消

费者策略初始状态在空间 Ｖ６ 时， αｉ ＞ α０ ， γ ＝ ０
为均衡点，此时消费者不维权．

对相关参数进行分析可得， ｆｕ 与 α０ 呈正相

关，当 ｆｕ 减少时，截面左移， Ｖ１ 面积减少， Ｖ２ 面积

增大，说明当消费者维权所获赔偿减少时，消费者

趋于消极维权． 同理， Ｃｕ 、 β 、 ｕ２ 与 α０ 呈负相关，
当其他参数不变， Ｃｕ 或 β 或 ｕ２ 减少时， α０ 增大，
截面右移，即 Ｖ１ 面积增大，说明当消费者维权成

本、经营者诚信经营概率、平台事中监管效率降低

时，消费者则更倾向于积极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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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消费者策略演化过程
　

（ｂ）直播电商平台策略演化过程
　

（ｃ）经营者策略演化过程

图 ２　 直播电商“平台 －经营者 －消费者”策略演化复制相位图

Ｆｉｇ． ２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命题 ２　 对直播电商平台而言，当 βｉ ＝ β０ 时，

其中阈值 β０ ＝ １ － Ｃｐ２ －
ｆｐ

γ Ｒｐ２
，平台不会改变初始

所选策略；当 βｉ ＞ β０ 时，直播电商平台选择消极

监管策略；当 βｉ ＜ β０ 时，直播电商平台改变策略

进行积极监管．
证明　 同命题 １． 为使 Ｐ′（α） ＝ （１ －２α）［ ｆｐ －

Ｃｐ２ ＋ γ（１ － β） Ｒｐ２］ ＜ ０，对ｆｐ ＋ γ（１ － β） Ｒｐ２ － Ｃｐ２

的不同情况分析可得

１）若 ｆｐ －Ｃｐ２ ＞０，即ｆｐ ＞Ｃｐ２ 时， ｆｐ＋γ（１ － β） Ｒｐ２ －
Ｃｐ２ ＞ ０ ，因此，此时存在 α ＝ １ 使得 Ｐ（α） ＝ ０ 且

Ｐ′（α） ＜ ０ ，故 α ＝ １ 为演化稳定策略．
２）若 ｆｐ ＜ Ｃｐ２ ，当 βｉ ＞ β０ ，此时存在 α ＝ ０ 时，

使得 Ｐ（α） ＝ ０ 且 Ｐ′（α） ＜ ０ ，即 α ＝ ０ 为演化稳定

策略．
当 βｉ ＜ β０ ，则存在 α ＝ １ ，使得 Ｐ（α） ＝ ０ 且

Ｐ′（α） ＜ ０ ，即 α ＝ １ 为演化稳定策略．
根据上述分析，绘制直播电商平台策略演化

的复制相位图如图 ２（ｂ）所示． 由图可知，当直播

电商平台策略初始状态处于空间 Ｖ３ 时， ０ ＜ βｉ ＜
β０，α ＝ １ 为演化策略均衡点，此时平台选择积极

监管策略；当平台策略初始状态处于空间 Ｖ４ 时，
β０ ＜ βｉ ＜ １，α ＝ ０ 为均衡点，此时平台消极监管．

由参数分析可知，当其他参数不变时， Ｃｐ２ 增

大， β０ 变小，截面前移， Ｖ４ 面积增大；说明当平台

事中监管成本增大时，平台会趋于消极监管，反之

则趋于积极监管． 同理，当 Ｒｐ２ 或 γ 增大时， β０ 变

大，截面后移，即 Ｖ３ 面积增大；说明当消费者维权

概率增大，消极监管处罚和违规经营声誉对直播

电商平台影响增大，平台迫于外部压力，会逐渐趋

于积极监管，反之趋于消极监管．
命题 ３　 对直播电商经营者而言，当 γｉ ＝ γ０

时，其中阈值 γ０ ＝ （１ － ｕ１）（１ － αｕ２） Ｅｂｌ － Ｃｂ －

Ｅｂｈ －
αｕ２（ ｆｂ１ ＋ ｆｂ２）

（１ － αｕ２） ｆｂ１ － Ｒｂ
，经营者不会改变初始所

选策略；当 γｉ ＞ γ０ 时，经营者选择诚信经营策略；
当 γｉ ＜ γ０ 时，经营者会逐渐选择违规经营策略．

证明 　 同命题 １． 当 γｉ ＝ γ０ 时，对于所有

β（β ∈［０，１］），存在 Ｂ（β） ＝ ０ ；当 βｉ ≠ β０ 时，令
Ｂ（β） ＝ ０ ，存在 β ＝ １ ， β ＝ ０ 为经营者的演化稳

定策略．
为 使 Ｂ′（β） ＝ （１ － ２β）｛ Ｃｂ ＋

［γ ＋ αｕ２（１ － γ）］ ｆｂ１ ＋ Ｅｂｈ ＋ ｕ２αｆｂ２ ＋ γＲｂ － （１ －
ｕ１）（１ －αｕ２） Ｅｂｌ｝ ＜０，对Ｃｂ＋［γ＋αｕ２（１ － γ）］ × ｆｂ１
＋ Ｅｂｈ ＋ ｕ２αｆｂ２ ＋ γＲｂ － （１ － ｕ１）（１ － αｕ２） Ｅｂｌ 的不

同情况分析，可得

１）若 Ｃｂ ＋ Ｅｂｈ ＞ （１ － ｕ１） Ｅｂｌ ，即 Ｃｂ ＞ （１ －
ｕ１） Ｅｂｌ －Ｅｂｈ 时，Ｃｂ ＋［γ ＋ αｕ２（１－γ）］ ｆｂ１ ＋ ｕ２αｆｂ２ ＋
Ｅｂｈ ＋ γＲｂ － （１ － ｕ１）（１ － αｕ２） Ｅｂｌ ＞ ０ ，存在 β ＝
１，使得 Ｂ（β） ＝ ０ 且 Ｂ′（β） ＜ ０ ，故 β ＝ １ 为演化

稳定策略．
２）若 Ｃｂ ＜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当 γｉ ＜ γ０ 时，

存在 β ＝ ０ 使得 Ｂ（β） ＝ ０ 且 Ｂ′（β） ＜ ０ ，即 β ＝
０ 为演化稳定策略．

当 γｉ ＞γ０，存在 β ＝１ 使 Ｂ（β） ＝０ 且Ｂ′（β） ＜０，
即 β ＝ １ 为演化稳定策略．

根据上述分析，绘制直播电商经营者策略演

化的复制相位图如图 ２（ｃ）所示． 由图可知，当直

播电商经营者初始策略状态处于空间 Ｖ５ 时，即
γｉ ＜ γ０，此时存在 β ＝ ０ 为演化策略均衡点，此时

—１３１—第 ６ 期 胡春华等： 基于演化博弈的直播电商监管机制研究



经营者选择违规经营策略；当平台策略初始状态

处于空间 Ｖ６ 时， γｉ ＞ γ０ ， β ＝ １ 为均衡点，此时经

营者选择诚信经营．
由参数分析可知，当其他参数不变时， Ｅｂｌ 增

大、 Ｃｂ 或 Ｒｂ 变小时， γ０ 变大，截面上移，即 Ｖ５ 面

积增大， Ｖ６ 面积减小；说明当直播电商经营者违

规经营收益增大、违规成本或违规声誉损失减小，
经营者得益于违规经营高额利益，逐渐趋于违规

经营，反之趋于诚信经营． 同理，当 ｕ１ 或 ｕ２ 变大、
ｆｂ１ 或 ｆｂ２ 变大时， γ０ 减小，截面下移，即 Ｖ６ 面积增

大，说明当直播电商平台事前、事中监管效率提

高，政府和平台对经营者违规经营处罚增大时，消
费者声誉影响显著时，经营者会更趋于诚信经营，
反之趋于违规经营．

根据上述命题 １ ～ 命题 ３ 可知，对政府而

言，可通过加强平台监管、加大违规经营处罚及

消费者维权保护等政策手段，对直播电商各主

体策略选择及路径演化产生影响． 如当加强政

府对直播电商平台消极监管处罚使 ｆｐ ＞ Ｃｐ２ 时，
可促使平台积极监管，反之则需考虑平台初始

策略的大小，以探究其路径演化；加大政府对违

规经营的处罚 ｆｂ１ ，可有效约束经营者违规行为

等． 政府作为隐式监管主体，虽不作为市场博弈

主体参与博弈，但通过调节平台市场影响各主

体行为策略．
２． ３　 系统均衡点及稳定性分析

命题 ４ 　 系统 Ｍ 的均衡点有 ９ 个局部均衡

解： Ｅ１（０，０，０）、Ｅ２（０，０，１）、Ｅ３（０，１，０）、Ｅ４（０，１，
１）、Ｅ５（１，０，０）、Ｅ６（１，０，１）、Ｅ７（１，１，０）、Ｅ８（１，１，
１）、Ｅ９（α∗，β∗，γ∗） ．

证明　 根据动力系统均衡性质［２５］，系统均衡

点需满足 Ｆ（ｘ） ＝ ０． 因此，令： Ｐ（α） ＝ ０，Ｂ（β） ＝
０，Ｕ（γ） ＝ ０ ，显然有 Ｅ１（０，０，０）、 Ｅ２（０，０，１）、
Ｅ３（０，１，０）、Ｅ４（０，１，１）、Ｅ５（１，０，０）、Ｅ６（１，０，１）、
Ｅ７（１，１，０）、Ｅ８（１，１，１） 是系统 Ｍ 的均衡点．

而通过求解三维动力系统Ｍ，得 α ＝ α∗，β ＝
β∗，γ ＝ γ∗ 为方程的联立解，因此存在 Ｅ９（α∗，
β∗，γ∗） 也是系统 Ｍ 的均衡点．

由命题 ４ 可知，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和消费

者在博弈过程中存在 ９ 个局部均衡解． 在非对称

博弈模型中，混合策略均衡一定不是演化稳定均

衡，因此只需分析 ８ 个纯策略均衡点的稳定性即

可［１８］ ． 为验证均衡策略的稳定性，可通过求解系

统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阵（Ｊ）的局部稳定性来判断其演化

稳定策略［２３］ ． 根据式（１０）可得系统的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

阵（Ｊ）为

Ｊ ＝

（１－２α）［ｆｐ ＋ γ（１ － β） Ｒｐ２ －Ｃｐ２］ α（α － １） γＲｐ１ α（１ － α）（１ － β） Ｒｐ１

β（１ － β）［ｕ２Ｅｂｌ ＋ ｕ２ ｆｂ２］
（１ － ２β）｛Ｃｂ ＋ Ｅｂｈ ＋ γＲｂ ＋ ［γ ＋ αｕ２（１ － γ）］ｆｂ１ ＋

α ｕ２ ｆｂ２ － （１ － ｕ１）（１ － αｕ２） Ｅｂｌ｝
β（１ － β） ｆｂ１

γ（１ － γ）（１ － β） ｆｕ γ（１ － γ）（１ － α） ｆｕ
（１ － ２γ）［（１ － α ｕ２） ×

（１ － β） ｆｕ － Ｃｕ］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１１）

　 　 命题 ５ 　 复制动态系统 Ｍ 存在 Ｅ２（０，０，１） 、
Ｅ３（０，１，０） 、 Ｅ５（１，０，０） 、 Ｅ６（１，０，１） 、 Ｅ７（１，１，０） 五

个可能的演化稳定策略．
１）当 Ｃｐ２ ＞ｆｐ＋Ｒｐ２、（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Ｒｂ ＋

ｆｂ１ 时，系统的演化策略稳定在 Ｅ２（０，０，１） ．
２）当 Ｃｐ２ ＞ ｆｐ 、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时，系统

的演化策略稳定在 Ｅ３（０，１，０） ．
３）当 Ｃｐ２ ＜ ｆｐ 、 （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ｕ２ｆｂ２ 时，若 （１ － ｕ２）ｆｕ ＜ Ｃｕ ，系统的演化策略
稳定在Ｅ５（１，０，０） ；若 （１ － ｕ２）ｆｕ ＞ Ｃｕ ，系统的演化

策略稳定在 Ｅ６（１，０，１） ．
４）当 Ｃｐ２ ＜ ｆｐ、 （１ －ｕ１）（１ －ｕ２） Ｅｂｌ －Ｅｂｈ ＜ Ｃｂ ＋

ｕ２ｆｂ１ ＋ｕ２ｆｂ２ 时，系统的演化策略稳定在 Ｅ７（１，１，
０） ．

证明　 根据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间接判别法［２１］，当某
均衡点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阵中所有特征值 λ ｉ ＜ ０ （ ｉ ＝
１，２，３ ）时，则该点是系统的渐进稳定点，又称为

汇，其他情况则为不稳定点． 在不稳定情况中，当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阵的特征值 λ ｉ 有正有负时，该均衡点
为鞍点；当所有特征值 λ ｉ ＞ ０ 时，该均衡点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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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衡点 Ｅ２（０，０，１） 为例，其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

阵为

Ｊ２ ＝

ｆｐ ＋ Ｒｐ２ － Ｃｐ２ ０ ０

０
Ｃｂ ＋Ｒｂ ＋Ｅｂｈ －
（１ － ｕ１）Ｅｂｌ

０

０ ０ Ｃｕ － ｆｕ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１２）

可知其特征值分别为 λ１ ＝ ｆｐ ＋ Ｒｐ１ － Ｃｐ２；
λ２ ＝ Ｃｂ ＋ ｆｂ１ ＋ Ｒｂ ＋ Ｅｂｈ － （１ － ｕ１）Ｅｂｌ；λ３ ＝ Ｃｕ －
ｆｕ ． 由于前文假设 ｆｕ ＞ Ｃｕ ，因此，当 Ｃｐ２ ＞ ｆｐ ＋ Ｒｐ１

且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Ｒｂ ＋ ｆｂ１ 时，存在 λ１ ＜
０ ， λ２ ＜ ０，λ３ ＜ ０ ，符合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阵所有特征

值 λ ｉ ＜ ０ 的条件，判定此时 Ｅ２（０，０，１） 为系统的

渐进稳定策略． 当 Ｃｐ２ ＜ ｆｐ ＋ Ｒｐ１ 或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Ｒｂ ＋ ｆｂ１ 时，该均衡点特征值 λ ｉ 有正有

负，则此时该均衡点为鞍点，该点不存在稳定

状态．
同理，可判别其他几个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条件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均衡点特征值及稳定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ｏｉｎｔ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均衡点 特征值 稳定性

Ｅ１（０，０，０）

λ１ ＝ ｆｐ － Ｃｐ２ ；

λ２ ＝ Ｃｂ ＋ Ｅｂｈ － （１ － ｕ１） Ｅｂｌ ；

λ３ ＝ ｆｕ － Ｃｕ ＞ ０

不稳定状态

Ｅ２（０，０，１）

λ１ ＝ ｆｐ ＋ Ｒｐ２ － Ｃｐ２ ；

λ２ ＝ Ｃｂ ＋ ｆｂ１ ＋ Ｒｂ ＋ Ｅｂｈ － （１ － ｕ１）Ｅｂｌ ；

λ３ ＝ Ｃｕ － ｆｕ ＜ ０

当 Ｃｐ２ ＞ ｆｐ ＋ Ｒｐ２ 、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Ｒｂ ＋ ｆｂ１ 时为渐进稳定点；其他情况为鞍点

Ｅ３（０，１，０）

λ１ ＝ ｆｐ － Ｃｐ２ ；

λ２ ＝ （１ － ｕ１）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λ３ ＝ － Ｃｕ ＜ ０

当 Ｃｐ２ ＞ ｆｐ 、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时为渐进稳定点；其他情况为鞍点

Ｅ４（０，１，１）

λ１ ＝ ｆｐ － Ｃｐ２ ；

λ２ ＝ （１ － ｕ１）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ｆｂ１ － Ｒｂ ；

λ３ ＝ Ｃｕ ＞ ０

不稳定状态

Ｅ５（１，０，０）

λ１ ＝ Ｃｐ２ － ｆｐ ；

λ２ ＝ Ｃｂ ＋ ｕ２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 Ｅｂｈ － （１ － ｕ１）（１ － ｕ２）Ｅｂｌ ；

λ３ ＝ （１ － ｕ２） ｆｕ － Ｃｕ

当 Ｃｐ２ ＜ ｆｐ 、 （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ｕ２ ｆｂ２ 、 （１ － ｕ２） ｆｕ ＜ Ｃｕ

时为渐进稳定点；其他情况为不稳定状态

Ｅ６（１，０，１）

λ１ ＝ Ｃｐ２ － ｆｐ － Ｒｐ２ ；

λ２ ＝ Ｃｂ ＋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 Ｒｂ ＋ Ｅｂｈ － （１ － ｕ１）（１ － ｕ２）Ｅｂｌ ；

λ３ ＝ Ｃｕ － （１ － ｕ２） ｆｕ

当 Ｃｐ２ ＜ ｆｐ 、 （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 Ｒｂ、（１ － ｕ２） ｆｕ ＞ Ｃｕ

时为渐进稳定点；其他情况为不稳定状态

Ｅ７（１，１，０）

λ１ ＝ Ｃｐ２ － ｆｐ ；

λ２ ＝ （１ － ｕ１）（１ － ｕ２）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

λ３ ＝ － Ｃｕ ＜ ０

当 Ｃｐ２ ＜ ｆｐ、（１ － ｕ１）（１ － ｕ２）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时为渐进稳定点；其他情况为鞍点

Ｅ８（１，１，１）

λ１ ＝ Ｃｐ２ － ｆｐ ；

λ２ ＝ （１ － ｕ１）（１ － ｕ２）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ｆｂ１ － ｕ２ ｆｂ２ － Ｒｂ ；

λ３ ＝ Ｃｕ ＞ ０

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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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算例分析

３． １　 参数设定

由系统稳定性分析可知，不同参数和变量的

大小关系不同，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会呈现不同

的行为趋势，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为合理设置仿

真模型参数范围，本研究基于文献研究、实际调

查、等式平衡等方法对模型中所考察变量进行

赋值［２０ ，２６］ ．
１）首先，基于文献与实际调查设置参数． 根据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电诉宝”中用户对淘

宝平台的投诉数据，２０１９ 年消费者投诉涉事金额

集中在 ０ 元 ～ １００ 元、１００ 元 ～ ５００ 元、１ ０００ 元 ～
５ ０００ 元的 占 比 分 别 为 ２３． ５２２％、 ２６． ７０６％、
２３. ２６３％，设直播电商经营者违规经营时，消费者

购买的权益损失 Ｖｕｌ ＝ ８００ ．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相关规定，经营者侵犯消费者权利，应按消费者购

买商品或服务费用的三倍赔偿其损失． 而在现实

交易过程中，往往由经营者和消费者视具体情况

商议赔偿方式和金额，设定 ｆｕ ∈ ［８００，２ ４００］ ．
根据文献［２６］，“经营者诚信经营行业收益

率分布在 ０％ ～ ３０％，超额违规收益率参数取值

为 ３０％ ～ ９０％”， 设定经营者违规收益率在

３０％ ～１２０％，即经营者收益 Ｅｂｈ∈［０，２４０］、Ｅｂｌ ∈
［２４０，９６０］ ． 根据文献［２０］，“考虑刷单成本每单

１４ 元 ～ １７ 元及其他费用，设定平台卖家采取不自

律策略的商品成本为 ３０ 元”，考虑流量、评论等

数据造假成本，设定经营者违规经营成本 Ｃｂ ∈
［２０，５０］ ．

设置部分参数初始取值： Ｖｕｌ ＝ ８００， ｆｕ ＝
８００，Ｅｂｈ ＝ ２００，Ｅｂｌ ＝ ８００，Ｃｂ ＝ ５０．

２）其次，依据等式平衡设置仿真模型其他参

数． 根据“表 ３ 均衡点特征值及稳定性分析”中

Ｅ２（０，０，１） 的稳定性条件：“当 Ｃｐ２ ＞ ｆｐ ＋ Ｒｐ２、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 Ｒｂ ＋ ｆｂ１ 时为渐进稳定

点”设置初始参数．
由上文假设 ｆｕ ＞ Ｃｕ，即消费者维权成本Ｃｕ ＜

８００ 即可，设置 Ｃｕ ＝ １００ ；根据 Ｃｐ２ ＞ ｆｐ ＋ Ｒｐ２ ，设
置 Ｃｐ２ ＝ ３００、ｆｐ ＝ ２００、Ｒｐ２ ＝ ５０ ；根据 （１ － ｕ１） ×

Ｅｂｌ －Ｅｂｈ ＞Ｃｂ ＋ Ｒｂ＋ｆｂ１ ，其中 ｕ１、ｕ２ ∈［０，１］、Ｅｂｈ ＝
２００、Ｅｂｌ ＝ ８００、Ｃｂ ＝ ５０ ，设置 ｕ１ ＝ ０． ３，Ｒｂ ＝ ５０，
ｆｂ１ ＝ １００ ． 由于经营者违规经营面临的处罚 ｆｂ１ 、
ｆｂ２ 及其所受声誉影响 Ｒｂ 在不等式同一侧，因此其

相互间的相对大小对不等式结果无直接影响，本
文暂不考虑． 同理设置其他参数初始值．

综合上述分析，参数初始取值为： Ｖｕｌ ＝ ８００，
ｆｕ ＝ ８００，Ｃｕ ＝ １００；Ｅｂｈ ＝ ２００，Ｅｂｌ ＝ ８００， ｆｂ１ ＝
１００， ｆｂ２ ＝ １００，Ｃｂ ＝ ５０，Ｒｂ ＝ ５０；Ｃｐ１ ＝ １００，Ｃｐ２ ＝
３００，ｕ１ ＝ ０． ３，ｕ２ ＝ ０． ３，Ｒｐ１ ＝ ５０，Ｒｐ２ ＝ ５０， ｆｐ ＝
２００ ．
３． ２　 直播电商市场各主体策略演化仿真分析

基于短视频社交直播电商发展各阶段的不同

监管形态和监管机制，结合上述参数设置和具体

场景调整模型赋值，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７ｂ 对以下情

形进行数值仿真分析．
３． ２． １　 成长期的监管缺位

在短视频及社交直播平台发展初期，平台未

建立自身商品交易渠道，需跳转至第三方电商平

台进行交易，直播带货的销售渠道与交易渠道分

离，平台缺少相应职权对商品交易进行直接监管．
此时政府监管力度不足，平台消极监管． 依据初始

参数，绘制三者不同初始状态下的演化趋势和均

衡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监管缺位下的系统演化稳定性

Ｆｉｇ． 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由图 ３ 可知，在短视频及社交直播平台发展

初期，系统策略稳定于 Ｅ２（０，０，１） ． 此时平台加

强事中监管成本大于外部处罚风险和声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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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选择消极监管；经营者违规经营额外收益大

于其违规成本、外部处罚风险和声誉损失，选择违

规经营；消费者维权受损，选择积极维权． 由上述

分析可知，当政府对平台消极监管惩处力度较小

时，平台倾向于消极监管，而平台仅通过事前审查

监管，难以有效约束经营者违规行为，直播电商处

于不良经营市场，消费者权益受损．
３． ２． ２　 转型期的监管不足

随着短视频社交平台直播带货的迅速发展，
快手、抖音等也通过商业化平台的搭建和布局，构
建自己的营销交易渠道，如快手小店、抖音小店

等． 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加强直播电商平台市

场监管，平台直播电商经营监管职责被重视，正逐

步重构管理规则，但仍存在不足．
在此情况下，短视频社交平台通过提高事前

审查效率或提高经营者违规成本加强监管． 在其

他参数初始不变的情况下，令 ｕ１ ＝ ０． ７ ，使 （１ －
ｕ１） Ｅｂｌ － Ｅｂｈ ＜ Ｃｂ ，系统策略稳定在 Ｅ３（０，１，０） ，
经营者策略演化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平台事前审查效率对经营者影响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由图 ４ 可知，事前审查效率的加大，在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维护直播电商市场秩序． 然而，在现实

情况下，仅通过事前审查较难排查所有违规经营

者，且经营资质等造假成本较低；尤其是短视频社

交直播平台中，主播经营门槛较低，夸大宣传、货
不对板等情况常有发生，难以通过简单事前审查

和提高违规成本策略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因此，仍
需平台加强直播电商经营事中监管，通过多渠道

加大监管力度．
当政府加大对平台消极监管处罚，令 ｆｐ ＝

４００， 平台转向积极监管；当转型期平台监管机制

较薄弱时，系统策略演化过程存在如图 ５ 所示的

情况．

图 ５　 消费者维权式监管困境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由图 ５ 可知，通过加强政府外部监管，使得

Ｃｐ２ ＜ ｆｐ ，平台消极监管所受外部处罚及损失大于

其积极监管成本，平台会转向积极监管策略． 然
而，若平台监管效率较低，不足以对经营者进行

有效监管，平台市场易陷入消费者维权式监管

困境． 此时，当经营者存在违规行为侵犯消费者

权益时，消费者进行积极维权，经营者面临声誉

损失和一定的外部处罚风险，会在一定程度上

修正自身违规行为． 即经营者逐步转向诚信经

营，市场经营状况向好，消费者随之无需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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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外部监管不足，经营者得益于较大的

违规经营收益，仍有较强的违规动机进行违规

经营；在市场不良经营状况下，消费者又将进行

积极维权，迫使经营者转向诚信经营，即存在消

费者维权式监管困境．
３． ２． ３　 成熟期的监管强化

随着政府加强对直播电商平台市场的监管，
针对平台直播电商发展乱象，短视频社交平台也

在不断开展相应整治活动，逐步建立健全直播电

商监管机制． 如抖音加强产品渠道监管，限制第三

方来源商品进入直播间购物车；并针对内容低质

画风开展专项治理活动． 快手根据《网络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启动了相应的商家治理规则和产

品升级，增加了货主身份认证信息及部分货品的

额外质检和仓检方式等，进一步加强了平台商品

的经营监管．
在此阶段，平台可通过加强事中监管效率

ｕ２ 、加大经营者违规经营惩处力度 ｆｂ２ 、加大消费

者声誉影响效应 Ｒｂ 等方式，有效约束经营者违规

行为． 经营者策略变化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平台监管对经营者策略选择影响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除加强政府和平台监管，针对不同经营者，也
需建立更有针对性的监管策略． 在直播电商平台

市场上，不同经营规模的经营者在相同监管策略

下也存在不同策略选择．
如图 ７，在平台监管效率和处罚力度相同的

情况下，相较于低收益经营者，高收益经营者仍会

倾向于违规经营． 因此，平台在进行事前审查和事

中经营监察时，需考虑不同经营者的规模和收益，
加强对影响力较大、受众较广的明星、网红、头部

主播等高收益经营者的监管．

图 ７　 平台监管力度对不同经营者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３． ３　 结论分析

由上述算例分析可知，当平台事前、事中监管

效率较低、处罚力度不足时，难以对经营者违规进

行有效约束；可通过提高直播电商平台事前审查

效率、事中经营监管效率、事后处罚力度等方式，
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管，尤其需加大对高收益经营

者的监管力度． 政府可通过加强监管及惩处等政

策手段，调节直播电商平台市场． 而当平台等外部

监管力度不足时，通过消费者维权难以维持直播

电商平台市场的稳定性，易出现消费者维权式监

管困境．
汪旭晖等［２０］ 从刻画“平台 － 经营者”两两博

弈的基础上，探究了如何通过引入政府监管打破

“平台电商信用监管困局”；而本研究将政府作为

隐式监管主体，在“平台 － 经营者 － 消费者”三方

主体博弈的基础上，探究了破解平台弱监管效应

下，“经营者 － 消费者”不稳定博弈的有效途径．
谢康［２６］及 Ｗｕ［１７］等面向市场监管问题，从消费者

信号扭曲及信息获取差异角度进行研究表明，在
一定情形下加大监管力度会导致消费者支付减少

或利益受损，为应对监管失灵提供了新的制度安

排；本研究基于直播电商多主体演化博弈视角，对
“平台 －经营者 － 消费者”等主体在不同机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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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平台监管不足时

易出现“消费者维权式监管困境”，不同收益水平

经营者在同等监管策略和强度下存在策略选择差

异等研究结论，为优化直播电商事前、事中、事后

监管，引导市场良性发展提供依据．
与相关监管失灵问题相同，直播电商监管困

境与平台治理中的“监管缺位或不力”、平台市场

多主体互动的结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
因此，直播电商平台市场仍需形成监管合力，加强

政府、平台、消费者常态化监管，建立健全平台声

誉信用机制、消费者监管机制，完善直播电商事

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等，推动各主体参

与监管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４　 直播电商全链条监管路径优化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新
型信息技术持续赋能政府治理和平台管理，并不

断开拓新监管模式和场景［２７］ ． 根据直播电商监管

相关问题及研究结论，本研究基于政府、平台、消
费者、社会群体等多主体治理，结合区块链、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智能推荐等新信息技术，从完

善事前审查风险预警、加强事中经营规范管理、健
全事后违规经营治理三个阶段，为直播电商事前、
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优化提出政策建议，构建直

播电商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框架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直播电商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框架

Ｆｉｇ． 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ｌｉｖｅ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推进直播电商数据信息交换共享，完善事

前审查风险预警．
推进直播电商行业数据共享，加强直播电商

事前审查、风险预警与防范，是提高行业违规门

槛，保障消费者合理权益，增强政府和平台直播电

商经营管控力的重要条件．

首先，搭建多主体共享的大数据信息平台，推
动行业数据信息共享． 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建立融合多监管主体数据的大数

据信息平台，有利于发现和监测数据篡改、数据造

假等违规行为；同时，通过分离数据的所有权与使

用权，推动信息共享，加强多主体数据的可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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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用性．
其次，建立直播电商数据报审制度，把控直播

电商行业动向． 为破解直播电商数据造假困境，防
范直播电商交易风险，可建立类似 １１０４ 工程、
Ｅａｓｔ 报送系统的数据报送机制和平台，加强对直

播电商交易数据、管理信息的事前审查，实现监管

数据标准化的采集和处理，有利于政府从事前提

高对直播电商行业风险的整体把控．
最后，基于直播电商行业经营数据，完善行业

风险预警体系． 基于直播电商经营、交易历史及消

费者维权等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信息技术，识别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可能

出现的经营交易风险及监管漏洞，掌握直播电商

平台存在的违规行为． 及时判断、干预高风险直播

经营活动，识别、管控直播电商恶意消费行为，以
提高直播电商大数据预警能力，从事前防范化解

直播电商经营风险和监管漏洞，完善直播电商事

前监管．
２）提高直播电商经营透明度，加强事中经营

规范管理．
通过提高平台经营监控体系的建设，完善经

营者声誉和信用评价机制，确保直播电商事中经

营监管过程的可靠性．
首先，面向电商直播现场，建立直播经营监控

系统． 通过对平台经营状况以及直播销售过程的

观看、评论和销售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并

严肃处理虚假宣传、欺诈消费等违规经营和不正

当竞争行为，提高事中经营监管力度．
其次，构建消费者辅助决策系统，提高声誉机

制影响效力． 直播电商平台可加强对经营者的信

用评价，并结合商品相关属性，对商品经营的质

量、可靠度和信用等进行可视化展示，为消费者提

供辅助决策服务． 一方面有效缓解直播销售过程

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消费者权益受损，另一

方面通过信誉机制倒逼经营者提高经营质量，优
化市场营商环境．

３）优化直播电商监管取证，健全事后违规经

营治理．
直播电商经营交易取证是进行违规处罚、完

善事后监管的关键环节，如何规范直播电商在线

取证、存证，提升事后监管处罚决策和经营治理能

力，是形成直播电商监管闭环的重要一步．
首先，完善直播电商监管取证，提高第三方参

与的监管效能． 基于区块链、电子签名等技术，构
建政府、司法机关、平台等多主体参与的直播电商

区块链取证平台，通过将直播电商经营交易等电

子数据存储在区块链上，保障监管数据的有效性，
提高区块链取证的权威性和公信度，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加强消费者参与监管的积极性和灵活

性，打破消费者维权式监管困境．
其次，提高事后智能决策水平，优化直播电商

违规处罚机制． 利用大数据分析、智能决策技术进

行科学决策，为直播电商精细化、立体化治理提供

了新方法． 对不同直播电商经营主体实施分级监

管，通过降低信用等级、限制曝光及准入、加大高

收益违规经营主体的惩罚等，约束经营者违规行

为，提高直播电商经营监管水平．
面向直播电商平台市场监管问题及困境，基

于多方治理主体协同监管，充分发挥区块链、大数

据、人工智能、智能推荐等信息技术在直播电商监

管中的作用，优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模式，
对建立科学高效的直播电商经营监管机制，激发

行业发展新动能，实现平台市场健康长远发展具

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５　 结束语

针对直播电商粗放发展中的行业经营乱象，
本研究从事前、事中、事后梳理直播电商监管机

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
消费者三方行为演化路径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合研究结论，从事前审查风险预警、事中经营规

范管理、事后违规经营治理三阶段，为优化直播电

商监管机制提出政策建议，有利于构建多主体参

与下的直播电商全链条监管机制，为助力直播电

商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随着直播电商发展中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如

直播电商头部主播“偷税漏税”问题，仅靠平台难

以对主播、商家等经营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管，仍需

各部门协同加强对经营者生产、经营、交易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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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方位监管． 同时，在直播电商供应链方面，存
在主播、品牌服务供应商和平台等主体间的商

品质量博弈［２２］ ；在商品销售链，消费者支付策

略、经营者经营策略和收益受平台监管力度、经
营者特性、网络口碑、商品价格等多因素影

响［１２］ ，存在阶段性动态变化． 因此，下一步可针

对直播电商发展过程的不同问题，建立更全面

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不同情境下经营者

策略选择和投机行为进行分析，进一步强化直

播电商监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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